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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16-2021-0103

杭房局〔2021〕131 号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印发杭州市老旧小区

物业管理区域确定及调整工作操作规程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局制定了《杭

州市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区域确定及调整工作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

2021年 11 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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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区域确定及调整工作

操作规程（试行）

一、为进一步规范我市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区域确定及调整工

作，根据《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老旧小

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杭物管〔2021〕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操作规程。

二、本市行政区域内建成年代较早、难以按照《物业管理区

域确认工作操作流程》（杭房局〔2014〕69 号）划分确定物业管

理区域的老旧小区，适用本操作规程。

老旧小区已划分确定物业管理区域但需要进行调整的，按照

有关法规文件及本操作规程实施。

三、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区域确

定及调整工作的指导监督。

各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并会同街道办

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确定及调整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区域。

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本辖区内老旧小区物

业管理区域确定及调整相关具体工作。

居民委员会协助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开展老旧小区

物业管理区域确定及调整的具体工作。

四、物业管理区域的确定及调整，应当充分考虑共用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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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范围，并结合历史沿革、管理现状、社区建设、居民意见

等因素，遵循相对集中、方便管理的原则。

零星、单幢住宅或面积较小、不便单独进行物业管理的区

域，应尽可能与周边区域整合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。

五、尚未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老旧小区需要确定物业管理区

域的，由所在地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街道办事处、

乡镇人民政府征求业主、相关居民委员会意见后，结合城市管理

和物业管理实际需要确定物业管理区域，并向全体业主公告。

六、尚未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老旧小区需要确定物业管理

区域的，按照以下工作流程实施：

（一）根据实施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需要或业主代表申

请，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相关居民委员会开展前期

调研、档案查询、实地踏勘、听取意见等工作，拟定物业管理

区域划分确定初步方案。

（二）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充分听取相关居民委员

会的意见，根据初步方案对物业管理用房使用、共用设施设备

范围及维护管理责任、物业管理区域实际管理方式等予以确

定，拟定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确定详细方案。

（三）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将拟定的物业管理区域

划分确定详细方案在涉及的老旧小区主要出入口等显著位置

以及本市物业管理信息网络系统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自发布之



— 4 —

日起不少于七个工作日，并明确反映意见建议的联系方式。

（四）公示结束后，由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或受委

托的居民委员会对业主反映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，并对物业管

理区域划分确定详细方案作相应修改完善，对没有采纳的意见

建议做好沟通解释。

（五）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将拟定的物业管理区域

划分确定详细方案并附相关档案资料、公示征询业主意见汇总

材料等提交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。区、县（市）

房产主管部门自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确定物业管理

区域并出具意见。

（六）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自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

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，将确定的物业管理

区域在涉及的老旧小区主要出入口等显著位置以及本市物业

管理信息网络系统进行公告。

（七）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自出具意见之日起

十个工作日内，在本市物业管理信息网络系统中完成物业管理

区域信息的填报（或更新）及电子落图划面工作。

七、需要划分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老旧小区范围涉及两个

及以上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的，由各方在各自辖区内按

照本操作规程第六条的规定分别实施，并以联席会议形式研究

决定相关问题。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确定详细方案由涉及的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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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共同提交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

门审核。

需要划分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老旧小区范围涉及两个及

以上区、县（市）的，由相关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

会同相关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在各自辖区内按照本操作

规程第六条的规定分别实施，并以联席会议形式研究决定相关

问题。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确定详细方案由涉及的街道办事处、

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提交市

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。

八、已经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老旧小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可以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房

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物业管理区域调整方案：

（一）因河道、城市道路等物理分割或者习惯形成的两个

以上相对独立区域，能明确分清共用配套设施设备管理维护责

任，并经业主大会同意，划分为两个以上物业管理区域的；

（二）两个以上独立物业管理区域经各自业主大会同意，

归并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的。

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求所在地街道办事

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居民委员会的意见，自收到材料之日

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。

九、已经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老旧小区需要将周边未确定



— 6 —

物业管理区域的老旧小区或零星、单幢老旧住宅吸收扩大为一

个物业管理区域的，由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参照本操作

规程第六条的规定，拟定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确定详细方案并分

别经前者区域的业主大会同意以及经后者区域的公示征询业

主意见后，提交区、县（市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由其确

定物业管理区域并出具意见。

十、本操作规程自 2021 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试行期限为三

年。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3日 印发


